
2021 年市生态环境局专项资金

预算编制说明

根据《市财政局关于编制2021年市级财政预算和2021-2023

年中期财政规划的通知》（武财政〔2020〕612 号）要求，结合

今年城建重点工作和项目安排，现将市生态环境局 2021 年环保

专项资金预算编制情况说明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坚决落实中央、省、市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坚决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和六稳

六保任务要求，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

二、编制原则

按照市财政贯彻落实过“紧日子”、加强市直部门预算管理

要求，将绩效目标作为预算申报的前置条件，所有项目均编报项

目绩效目标，加强对项目预算支出事项必要性、合规性的审核，

结合实际需求，严格按照有关经费开支范围和标准，测算具体项

目预算经费，防止财政资金闲置低效和损失浪费。

三、收支预算

（一）收入预算



2021 年专项资金财政拨款收入 5864.08 万元，均为一般公

共预算财政拨款。

（二）支出预算

2021 年专项资金财政拨款支出 5864.08 万元，具体情况如

下：

1、排污费改革后对区局经费补助 608.97 万元。按照《排污

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第 369 号令）及国家、省、市排污费改

革等要求，弥补排污费改革后环保机构行政、事业经费不足，确

保环保部门队伍稳定，杜绝发生影响社会稳定因素，强化环境保

护职责，强化环境管理执法力度。

2、长江汉江武汉段水质生态补偿奖励资金 1100 万元。根据

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长江武汉段跨区断面水质考核奖

惩和生态补偿办法》，对长江、汉江武汉段跨区断面在“比较跨

区考核断面与上游入境对照断面水质的综合污染指数”的基础上

统筹考虑考核断面水质同比变化情况，实行水质“改善奖励”、

“下降扣缴”的生态补偿奖惩措施。

3、全市重柴车治理补助 555.11 万元。根据《市人民政府关

于印发武汉市重型柴油货车尾气治理奖补工作方案的通知》（武

政规〔2019〕14 号），开展柴油车专项治理，对重型柴油货车

加装排气污染控制装置，协同治理柴油车尾气中的颗粒物及氮氧

化物，配套实时排放监控终端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采取奖补

方式，促进我市高排放的重型柴油货车进行尾气深度治理，减少

污染物排放。补助资金由各区（含开发区、风景区）财政资金全

额承担。2019 年内完成的，市财政按各区实际核发补助总额的



20%予以奖励；2020 年内完成的，市财政按各区实际核发补助总

额的 15%予以奖励。市级财政按照各区实际核发补助总额按比例

进行奖补。

4、武汉市 2020 年度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情况考核结果奖励

资金 600 万元。根据《武汉市 2019 年度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情

况考核办法》（武污防攻指〔2019〕6 号）规定，应对中心城区、

新城区和功能区分别考核，考核结果良好及以上且排名第一的区

政府（管委会），分别按照 200 万元的标准予以奖励。

5、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以奖代补 3000 万元。根据《武汉市农

业农村污染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武环〔2019〕109 号）要求

深化“以奖促治”政策，合理保障农村环境整治资金投入。参照

往年省下达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任务，2021 年开展全市共 70 个

行政村环境综合整治。

四、政府采购预算

2021 年市生态环境局专项资金不涉及政府采购预算。

五、政府购买服务预算

2021 年市生态环境局专项资金不涉及政府购买服务预算。

六、绩效目标

2021 年市生态环境局专项资金五个项目，均按要求编制项目

绩效目标。其中：产出指标 18 个、效益指标 9 个、满意度指标

5 个。

七、保障措施

（一）强化项目管理。做好项目绩效目标设置，落实项目管

理责任制，明确相关职责，不断提高环保专项资金项目管理水平



和执行率，加快项目建设。

（二）严格资金监管。加强资金使用的追踪检查，定期对资

金的拨付、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提高资金

使用效益。

（三）注重绩效评价。加强绩效评价，推广好的经验和作法，

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巩固建设成果，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社

会效益、长期效益与短期效益的统一。



2021年市级专项资金支出预算表
专项公开表1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预算数 比上年增减% 项目 预算数 比上年增减%

一、财政拨款收入 5864.08 24.94%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5864.08 24.94% 二、外交支出

    1.经费拨款 5864.08 24.94% 三、国防支出

    2.纳入金库管理的非税收入 四、公共安全支出

五、教育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六、科学技术支出

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八、节能环保支出 5864.08 24.94%

二、上年结转 二、结转下年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结转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结转

收入总计 5864.08 24.94% 支出总计 5864.08 24.94%



                                       2021年市级专项资金支出预算表
专项公开表1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 项目内容

本年预算 编制依据

编制责任

部门合计

市直支出

下区支出 政策依据 测算依据
小计

其中：

部门预算

支出

合计 5864.08 0 0 5864.08

1

排污费改革后

对区局经费补

助

市生态环境局

对江岸区、江汉区、青山区、武

昌区、洪山区、汉阳区、汉南区

、东西湖区、硚口区9个区给予政

策性补助（当时按人员经费予以

测算）。

608.97 608.97

落实《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

（第369号令）及有关文件精神，按

国家、省对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改

革的精神及我市改革建议，对区级

市编在职人员272人, 离退休73人，

进行人员补助。

 国务院《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第369号令），国家

发展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经济贸易委

员会《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第31号令），财政部、

国家环保总局《排污费资金收缴使用管理办法》(第17号

令)， 财政部、国家环保总局《关于环保部门实行收支两条

线管理后经费安排的实施办法》（财建[2003]64号）， 财

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环保总局《关于减免及

缓缴排污费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家环保总局《关于排污

费征收核定有关工作的通知》（环发[2003]64号），省财政

厅、省计委、省环保局、省经贸委、省物价局《关于实施〈

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的通知》（鄂财建发

[2003]27号）等文件。

市生态环境局

2

长江汉江武汉

段水质生态补

偿奖励资金

市生态环境局

对水质改善比例不超10%的，奖励

100万，超过10%的，奖励200万。

同比改善的上浮50万元，同比下

降的下调50万元。对水质下降比

例不超过10%，扣缴100万，超10%

的，扣缴200万。同比下降的上浮

50万元，同比改善的下调50万元

。

1100 1100

根据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

《长江武汉段跨区断面水质考核奖

惩和生态补偿办法》，对长江、汉

江武汉段跨区断面在“比较跨区考

核断面与上游入境对照断面水质的

综合污染指数”的基础上统筹考虑

考核断面水质同比变化情况，实行

水质“改善奖励”、“下降扣缴”

的生态补偿奖惩措施。

对水质改善比例不超过10%的，奖励100万，超过10%的，奖

励200万。同比改善的上浮50万元，同比下降的下调50万元

。对水质下降比例不超过10%，扣缴100万，超过10%的，扣

缴200万。同比下降的上浮50万元，同比改善的下调50万元

。

市生态环境局

3

武汉市重型柴

油货车尾气治

理奖补资金

市生态环境局

对重型柴油货车加装排气污染控

制装置，协同治理柴油车尾气中

的颗粒物及氮氧化物，配套实时

排放监控终端并与生态环境部门

联网。市级财政按照歌曲实际核

发补助总额按比例进行奖补。

555.11 555.11

根据《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汉市

重型柴油货车尾气治理奖补工作方

案的通知》（武政规〔2019〕

14号），开展柴油车专项治理的工

作要求，采取奖补方式，促进我市

高排放的重型柴油货车进行尾气深

度治理，减少污染物排放。

补助资金由各区（含开发区、风景区）财政资金全额承担。

2019年内完成的，市财政按各区实际核发补助总额的 20%予

以奖励；2020年内完成的，市财政按各区实际核发补助总额

的15%予以奖励。

市生态环境局

4

武汉市2020年

度污染防治攻

坚战实施情况

考核结果奖励

资金

市生态环境局

根据《武汉市2019年度污染防治

攻坚战实施情况考核办法》（武

污防攻指〔2019〕6号）规定，应

对中心城区、新城区和功能区分

别考核，考核结果良好及以上且

排名第一的区政府（管委会），

分别按照200万元的标准予以奖励

。

600 600

《武汉市2019年度污染防治攻坚战

实施情况考核办法》（武污防攻指

〔2019〕6号）

根据《武汉市2019年度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情况考核办法 》

（武污防攻指〔2019〕6号）规定，应对中心城区、新城区

和功能区分别考核，考核结果良好及以上且排名第一的区政

府（管委会），分别按照200万元的标准予以奖励。

市生态环境局

5
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以奖代补
市生态环境局

参照往年省下达的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任务，2021年开展全市共70

个行政村环境综合整治。

3000 3000

武汉市生态环境局 武汉市农业农村

局关于印发《武汉市农业农村污染

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武环〔

2019〕109号）中要求深化“以奖促

治”政策，合理保障农村环境整治

资金投入。

参照《武汉市农村村庄生活污水治理三年行动计划 》（武政

办〔2018〕87号）中，按照每个行政村50万元的标准给予补

助。对完成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任务的70个行政村实行以奖代

补，约需3000万元。

市生态环境局



专项资金预算支出绩效目标表
专项公开表3-1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对区局原市编人员补助 项目代码

项目主管部门 武汉市环境保护局 项目执行单位 武汉市环境保护局机关

项目负责人 黄晓霞 联系电话 85805761

项目类型 公共项目

项目申请理由
落实《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第369号令）及有关文件精神，按国家、省对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改革的精神及我市改革建
议，对区级市编在职人员272人, 离退休73人，进行人员补助。

项目主要内容 对江岸区、江汉区、青山区、武昌区、洪山区、汉阳区、汉南区、东西湖区、硚口区9个区共345人进行补助。

项目总预算 608.97 项目当年预算 608.97

项目前两年预算及
当年预算变动情况

2019年预算608.97万元，2020年预算608.97万元，2021预算无变动。

项目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项目 金额

合计 608.97

1.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608.97

  其中：申请当年预算拨款 608.97

项目支

出预算
及测算
依据

项目支出
明细预算

项目支出明细 金额

合计 608.97

1.江岸区48人 63.55 

2.江汉区41人 56.30 

3.硚口区45人 67.95 

4.汉阳区39人 53.95 

5.武昌区46人 63.15 

6.青山区43人 58.00 

7.洪山区39人 52.65 

8.东西湖区27人 36.60 

9.汉南区17人 35.75 

10.各区局公积金补助 121.07 

测算依据
及说明

 国务院《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第369号令），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第31号令），财政部、国家环保总局《排污费资金收缴使用管理办法》(第17号令)， 财政部、国
家环保总局《关于环保部门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后经费安排的实施办法 》（财建[2003]64号）， 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国家环保总局《关于减免及缓缴排污费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家环保总局《关于排污费征收核定有关工作的通知 》（环
发[2003]64号），省财政厅、省计委、省环保局、省经贸委、省物价局《关于实施〈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的通知》（鄂
财建发[2003]27号）等六个文件。

项目绩效总目标
落实国家、省、市排污费改革要求，弥补区局环保机构行政、事业经费不足。稳定人员思想，杜绝发生影响社会稳定因素。强
化区一级环境保护职责，调动区级环保部门收费积极性，强化环境管理执法力度。

项目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助区局 9家

原市编人员数在职人员 272人

原市编人员数离退休人员 73人

质量指标 对区局补助资金拨付达到率 100%

时效指标 完成拨付时间 2021年3月前

社会效益指标 稳定人员思想，社会不稳定事件发生率 0

环境效益指标 弥补环保机构行政、事业经费不足 100%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区局人员满意率 100%



专项资金预算支出绩效目标表
专项公开表3-2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长江汉江跨区断面水质考核奖

惩资金项目 项目代码

项目主管部门 市生态环境局 项目执行单位 水生态环境处

项目负责人 胡雷 联系电话 02785805382

项目类型 公共项目

项目申请理由

根据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长江武汉段跨区断面水质考核奖惩和生态补偿办
法》，对长江、汉江武汉段跨区断面在“比较跨区考核断面与上游入境对照断面水质
的综合污染指数”的基础上统筹考虑考核断面水质同比变化情况，实行水质“改善奖
励”、“下降扣缴”的生态补偿奖惩措施。

项目主要内容

对水质改善比例不超过10%的，奖励100万，超过10%的，奖励200万。同比改善的上浮
50万元，同比下降的下调50万元。
对水质下降比例不超过10%，扣缴100万，超过10%的，扣缴200万。同比下降的上浮50
万元，同比改善的下调50万元。

项目总预算 1100 项目当年预算 1100

项目前两年预算及
当年预算变动情况

2019、2020年均为850万元。2021年无变化！

项目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项目 金额

合计 1100

1.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100

  其中：申请当年预算拨款 1100

项目支
出预算
及测算
依据

项目支出
明细预算

项目支出明细 金额

合计 1100

奖励资金 1100

测算依据
及说明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长江武汉段跨区断面水质考核奖惩和生态补偿办法的通知
(武政办[2019]41号)

项目绩效总目标 核实全市重点河流排口情况，形成完善的河流排口清单，推动河流水质改善。

项目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考核长江武汉段跨区断面数 15个

质量指标 奖金奖励到位率 100%

效益指
标

环境效益指标

国考断面年度水质优良率 100%

长江汉江监测断面水质达标率 ≧80%

满意度
指标

社会公众或服务
对象满意度指标

被考核对象满意率 ≧80%



专项资金预算支出绩效目标表
专项公开表3-3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0年度污染防治攻坚战考核

奖励资金 项目代码

项目主管部门 综合处 项目执行单位 综合处

项目负责人 武旭业 联系电话 85809787

项目类型 公共项目

项目申请理由
根据《武汉市2019年度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情况考核办法》（武污防攻指〔2019〕
6号）规定，应对中心城区、新城区和功能区分别考核，考核结果良好及以上且排名第
一的区政府（管委会），分别按照200万元的标准予以奖励。

项目主要内容
对中心城区、新城区和功能区分别考核，考核结果良好及以上且排名第一的区政府（管
委会），分别按照200万元的标准予以奖励。

项目总预算 600
项目当年预算（注：包括上年结

转资金）
600.00

项目前两年预算及
当年预算变动情况

1.前两年预算安排情况：2019年，安排预算600万元；2020年经调剂预安排。
2.当年预算变动情况（变动资金数量）及理由：2021年新增600万元。

项目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项目 金额

合计 600.00

1.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600.00

项目支
出预算
及测算
依据

项目支出
明细预算

项目支出明细 金额

合计

1.对中心城区、新城区和功能区分别考核，考核结果良好
及以上且排名第一的区政府（管委会），分别按照200万
元的标准予以奖励。

600

测算依据
及说明

根据《武汉市2019年度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情况考核办法》（武污防攻指〔2019〕
6号）规定，应对中心城区、新城区和功能区分别考核，考核结果良好及以上且排名第

一的区政府（管委会），分别按照200万元的标准予以奖励。

项目绩效总目标
根据《武汉市2019年度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情况考核办法》（武污防攻指〔2019〕

6号）规定，应对中心城区、新城区和功能区分别考核，考核结果良好及以上且排名第
一的区政府（管委会），分别按照200万元的标准予以奖励。

项目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对污染防治攻坚战情况考核的各
区数

15家

污染防治攻坚战考核奖励数量 ≤3

质量指标 符合条件奖补率 100%

时效指标 按时发放率 100%

效益指
标

环境效益指
标

环境质量改善状况
达到省
下达的
任务

满意度
指标

社会公众或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公众对环境质量改善的满意度 ≥80%



专项资金预算支出绩效目标表
专项公开表3-4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武汉市重型柴油货车尾气治理

奖补资金 项目代码

项目主管部门 武汉市生态环境局 项目执行单位 武汉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管理中心

项目负责人 李利桥 联系电话

项目类型 公共项目 

项目申请理由

根据《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汉市重型柴油货车尾气治理奖补工作方案的通知》（武
政规〔2019〕14号），开展柴油车专项治理的工作要求，采取奖补方式，促进我市高
排放的重型柴油货车进行尾气深度治理，减少污染物排放。补助资金由各区（含开发
区、风景区）财政资金全额承担。2019年内完成的，市财政按各区实际核发补助总额
的20%予以奖励；2020年内完成的，市财政按各区实际核发补助总额的15%予以奖励。

项目主要内容
对重型柴油货车加装排气污染控制装置，协同治理柴油车尾气中的颗粒物及氮氧化
物，配套实时排放监控终端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市级财政按照歌曲实际核发补助
总额按比例进行奖补。

项目总预算 555.11 项目当年预算 555.11

项目前两年预算及
当年预算变动情况

2021年按市政府要求新增项目

项目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项目 金额

合计 555.11

1.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555.11

  其中：申请当年预算拨款 555.11

项目支
出预算
及测算
依据

项目支出
明细预算

项目支出明细 金额

合计 555.11

13个区重型柴油货车尾气治理奖补资金 555.11

测算依据
及说明

按照各区申报2020年计划完成数量及申报奖补资金金额

项目绩效总目标
督促各区加强对重型柴油货车尾气的管理，促进市高排放重型柴油货车尾气的深度治
理，减少污染物排放。

项目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重型柴油货车尾气治理补助区数 13个区

重型柴油货车尾气治理台数 2200台

质量指标
车辆治理完成验收率 100%

补助资金到位率 100%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重型柴油货车尾气排放 减少

环境效益指标 环保定期检验合格率 ≧90%

满意度
指标

社会公众或服务
对象满意度指标

治理车辆的车主满意度 ≧80%



专项资金预算支出绩效目标表
专项公开表3-5 单位：

万元
项目名称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含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 项目代码

项目主管部门 武汉市生态环境局 项目执行单位 自然生态保护处

项目负责人 傅为高 联系电话 85805717

项目类型 公共项目

项目申请理由
武汉市生态环境局 武汉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武汉市农业农村污染治理
实施方案》的通知（武环〔2019〕109号）中要求深化“以奖促治”政策，
合理保障农村环境整治资金投入。

项目主要内容
参照往年省下达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任务，2021年开展全市共70个行政村环
境综合整治和含新洲区洪家大湾新建2座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项目补助。

项目总预算 3000
项目当年预算（注：包括

上年结转资金）
3,000.00

项目前两年预算及
当年预算变动情况

2021年新增项目

项目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项目 金额

合计 3,000.00

1.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3,000.00

  其中：申请当年预算拨款 3,000.00

项目支
出预算

及测算
依据

项目支出明细
预算

项目支出明细说明：(项目支出明细栏目不应按经济分类填

写，按照开展的具体子项目或单独工作任务分类填写)
金额

合计 3000

1.用于奖励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3000

测算依据及说
明

参照《武汉市农村村庄生活污水治理三年行动计划》（武政办〔2018〕87号）中，对新洲
区、黄陂区按照每个行政村60万元的标准给予补助，对蔡甸区、江夏区按照每个行政村50

万元的标准给予补助。对完成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任务的70个行政村实行以奖代补，约需资
金3000万元。

项目绩效总目标 完成70个行政村环境综合整治任务和新洲区徐古街周铁河村洪家大湾生活污水处理项目

项目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环境综合整治新增建制村 70个

质量指标 建成奖补率 1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节点 2021年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
标

行政村生活污水治理覆盖率 ≥80%

环境效益指
标

远城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完成省下达任务

满意度指
标

社会公众或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农村居民对环境满意度 ≥75%


